
代 送（領）文 件 委 託 書
本人因故無法前往貴府送達（領取）申請公司登記之相關文件，委託受託人
前往送達（領取），特立此書，以資證明。

此 致
高雄市政府

委託人（公司名稱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司統一編號： 
董事（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連絡電話：
受委託人：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連絡電話：
行動電話：

備註：受委託人請提示身分證明以供查驗，並請親自簽名。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公司
印章

負責人
印章


